
湘环许决〔2026〕92 号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湖南汨罗玉池抽水蓄能电站 500kV 开

关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湖南汨罗抽水蓄能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（注册地址：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新市街道循环

经济产业园区 1809 线北侧（办公厂房）102 室，法定代表人：

刘平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681MAC5MTK69T）提出

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报告书（辐射类）输变电工程

行政许可申请，我厅已依法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受理，于

2026 年 1 月 14 日起开展了技术评估，并完成受理公示和拟

审批公示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你公司提交的《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书》及有关材料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
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款规定，我厅决定准予行

政许可。

二、湖南汨罗玉池抽水蓄能电站 500kV 开关站工程（以



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建设地点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川山坪

镇新船山村。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地面开关站及相关电气设备

设施；新建 500kV 主变压器 4 台，单台容量为 360MVA；地

下主变至地面开关站的 500kV 出线电缆，采用斜洞方式出线

2 回，线路长度约 2×1080m。

根据湖南天瑶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对本工程的环评分析

结论、专家评审意见及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技术评估意见

（《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关于<湖南汨罗玉池抽水蓄能电

站 500kV 开关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>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》

（湘辐评〔2026〕6 号）），建设单位在落实报告书及专家提

出的各项建议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从环境保护角度，

我厅同意该工程按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工程地点、规模、性质

建设。

三、在本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中，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

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，文明施工。落实环评报

告书中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；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施工方

法，避免夜间施工；妥善处置工程弃土和建筑垃圾；施工中

产生的废水应收集处理，不得外排，施工期生活污水采用成

套系统处理，达标后排放至沙河支流；应尽量减少对地表的

扰动，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生态恢复治理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控制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的各项环境保



护措施，确保工程建成后电磁环境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

（GB8702-2014）有关要求。

（三）确保工程建成投运后地面开关站厂界噪声满足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

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四）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相关法规标准贮存、交

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收集、利用或处置。

（五）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，加强公众沟通和科

普宣传，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，及时公开项目

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，本工程的性质、规模、

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

发生重大变动的，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

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。

五、本工程竣工后，应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。验收合格后，及时在“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

息平台”填报验收相关信息。

六、请在收到批复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送至岳阳市生态环境局，本工程由岳阳市生态环境

局负责日常环境监管工作。

你单位如对本批复不服，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

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向

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相关法律法规内容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2026 年 3 月 2 日



附件

相关法律法规内容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：

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

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一款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，由建设单位按

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三款：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

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

书面通知建设单位。



抄送：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，岳阳市生态环境局。


